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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
 

根据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上市公

司治理准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及《深圳南山热电股

份有限公司章程》（以下简称“公司《章程》”）等有关规定，作为深

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基于独

立判断立场，对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的相关事项发表以下独立

意见： 

 

一、关于公司关联方资金往来及对外担保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

根据《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

问题的通知》、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》和《关于加

强上市公司资金占用及违规担保信息披露工作的通知》等有关规定，

我们对公司 2017 年半年度关联方资金占用及对外担保情况进行核

查后认为： 

1、报告期内，公司与关联方的资金往来遵守相关文件的规定，

公司主要股东及其他关联方不存在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。 

2、报告期内，公司对外担保系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的银行贷

款担保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没有为公司股东及其他关联方、任何非法

人单位或个人提供担保。公司对外担保均严格执行相关审批程序，并

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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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公司严格按照《公司法》和公司《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防范

关联方资金占用，规范对外担保行为，控制对外担保风险。公司的担

保决策程序合法、合规，没有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。 

 

二、关于挂牌转让南山热电厂#7、#9 机组资产事项的独立董事

意见 

本次交易有利于盘活公司的存量资产，优化公司的资产结构，缓

解公司的资金压力。本次交易的转让资产价格以深圳市鹏信资产评估

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对相关资产的评估结果为基础，在深圳联合

产权交易所交易平台整体挂牌转让，遵循了公平、公开、公正的原则。

本次交易的审批、决策、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

以及公司《章程》的规定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

东利益的情形。 

 

 

独立董事签名： 

李  正、王晓东、王军生、唐天云、潘承伟、廖南钢  

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

二○一七年八月四日 




